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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三十八號解釋
中華民國 43年 8月 27日

解 釋 文

憲法第八十條之規定旨在保障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所謂

依據法律者，係以法律為審判之主要依據，並非除法律以外與憲法或

法律不相牴觸之有效規章均行排斥而不用。至縣議會行使縣立法之職

權時，若無憲法或其他法律之根據，不得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

附行政院函一件原抄附宜蘭縣議會代電一件行政院意見一件

行政院函

一、據臺灣省政府呈為據宜蘭縣議會代電請釋示關於縣立法之規

章可否限制縣民之自由權利暨為法官審判之依據一案二、經飭據內政

司法行政兩部議復以原件所云法律是否包括縣立法而言似屬解釋憲法

問題應依憲法第七十八條及第七十九條第二項之規定轉請解釋等語

三、茲抄附宜蘭縣議會原代電暨本院對本案所持見解函請查照解釋見

復為荷

原抄附宜蘭縣議會代電

一、查我國憲法關於中央與地方之權限係依據 國父遺教採取中

央省縣三級均權制度分別詳列於憲法第十章各條規定唯縣議會對於憲

法第一百十條所列各款事項制定單行規章時可否因事實上之需要限制

縣民之自由權利與可否為法官審判之依據似不無疑問二、查憲法第二

十三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

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第八

十條規定法官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依此規定

言之其得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與為法官審判之依據者厥惟法律而茲所

謂法律依憲法第一七０條與第三十七條之規定係謂經立法院通過 總

統公布並經行政院院長副署或行政院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副署之法律

故縣立法之規章不在茲謂法律之列甚為明顯惟查憲法既對於中央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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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之權限採取三級均權制度並對各級應有事權分別詳列於憲法則其屬

於縣立法之事項不得由省或中央越俎代庖揆諸均權精神似亦甚明顯因

此縣議會立法之規章倘不能對於縣民之自由權利加以必要之限制或作

為法官審判之依據則恐減低該項規章之效力難期獲得應有效果三、或

謂縣自治法係依據立法院通過之省縣自治通則而制定者故可由省縣自

治通則之授權而享有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權力唯憲法既明文規定須以

法律始能對於人民自由權利加以限制而中央法規制定標準法第四條第

一項第一款復又規定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應以法律

定之故此說自不足以為信況現省縣自治通則猶在立法院研議之中迄未

公佈更無所謂授權與否而現行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竊按其

性質乃屬於行政命令即使上述之說可資採信亦不足以為限制之依據

四、綜上所述本會對於縣立法之規章可否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與可否

為法官審判之依據等兩點雖在法文解釋上頗滋疑問唯依均權精神與實

際需求則認為應從積極之說可加限制第以事屬憲法疑義且關本會職權

故特歷陳管見請轉司法院釋示俾資遵循

行政院意見

（一）縣立法之規章可否限制縣民之自由權利查憲法第二三條規

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

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第一百十七條

規定本憲法所稱之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 總統公布之法律是人民之自

由權利如有第二十三條之情形雖得以法律限制之然亦僅得以經立法院

通過 總統公布之法律限制之姑無論縣立法之規章是否亦得稱之為法

因縣有縣自治法亦稱之為法雖係由於縣民代表大會所制定而非由於縣

議會之立法然已不得否認縣亦有法而法與法律之名稱在理論上亦難區

別但既非立法院通過 總統公布之法律即似不得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

再查依憲法第一二四條第二項之規定縣議會雖有行使縣立法之職權而

由縣立法之事項在憲法第一百十條雖未有列舉之規定但憲法第一二五

條規定縣單行規章與國家法律或省法規牴觸者無效故若國家法律對於

人民之某種自由權利並無限制而縣立法之規章對於人民該項自由權利

則有限制亦不得謂非牴觸國家法律則該項縣立法之規章即應認為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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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縣議會不得為限制人民自由權利之立法亦似明顯（二）縣立法之

規章可否為法官審判之依據憲法第八十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

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其主要精神似著重在法官獨立審判不受

任何干涉所謂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似可認為以法律為審判之中心依據並

非除法律以外與法律並無牴觸之其他有效法規均可排斥而不用此點可

參照下列法律各規定即 1.民法第一條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
無習慣者依條理 2.民事訴訟法第四六四條規定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非
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第四六五條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不當者為違背法令第四六六條規定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

為違背法令⋯3.刑事訴訟法第三六九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第三七０條規定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

當者為違背法令第三七一條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為違背

法令⋯是法官審判案件在民事除依照法律規定外既可依習慣依條理在

民事訴訟及刑事訴訟不僅以違背法律可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即違背法

令亦可以上訴於第三審則憲法上所謂法官依據法律審判似非以法律為

唯一之審判依據其與法律並無牴觸之規章即難拒絕其適用憲法第一二

五條規定縣單行規章與國家法律或省法規牴觸者無效若縣議會立法之

規章與國家法律或省法規並無牴觸即難否認其效力法官即應為有效之

適用依上所述縣議會立法之規章雖不得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惟其在不

牴觸法律範圍內之有效規章法官似仍應作為審判之依據否則不能加強

縣規章執行之效力勢將影響地方自治之推進




